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bookmark: _GoBack]本所律师接受熊某文委托，担任熊某文诉高某明、S市A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一审代理人。本所律师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参加了庭审，现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1、 原告熊某文没有任何过错
被告一和被告二代理人在庭审中反复提到，原告上班时间和规定时间不符的问题，据此认为原告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本代理人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
1、 原告事故发生时间为早上6点半左右，此时天已经大亮，不存在视线模糊致使损害发生的因素。
2、 本案是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是‘工伤’所要求的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事实上，两被告也没有设立考勤打卡制度、也没有考勤记录。从被告一提供的工时记录表来看，原告一天工作有十小时，是按照小时数来计酬的，何时上班，何时下班，并不受两被告的制度约束，两被告也没有任何相关制度。被告二代理人当庭也承认，被告二就是将工地相关劳务一揽子承包给欧某宏，基本就不管理任何事务，哪来的规章制度约束务工人员？退一步讲，即使有工作时间的要求，作为原告，提前进入工作状态，这难道有过错吗？这恰恰是原告工作积极、负责的表现！
3、 本案事故原因是垫脚木料断裂造成的，垫脚木料是欧某宏提供的（欧从被告一处接活是包工包料，欧将部分木工活分包给被告一）。原告操作过程中并无不当。
4、 两被告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仅限于安全帽，施工现场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网、也没有安全员督导，而且原告高空作业时，楼面到处散放了钢管、模板，施工现场十分混乱。作业时，原告是带了安全帽的，从高处坠落后，安全帽被摔破，因此，原告对自己安全尽了注意义务，不存在自信的过失，也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5、 本案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当时所处高度有四米多，应属于高空作业，这种固有的风险应由两被告承担，何况施工现场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施工条件简陋，仅仅提供一根木料让原告进行施工，责任完全在两被告方。
2、 被告二应承担连带责任
庭审过程中，被告二代理人也承认没有建筑施工许可证和建筑规划许可证等任何相关证件，作为九层的厂房，这是乱搭乱建的严重违法行为。另外，被告二发包过程中，也不考虑欧某宏的的施工资质和施工条件就进行发包，作为风险特别大的建筑行业，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就几乎是个必然，事实上，原告受伤后不久，又有一位泥工师傅摔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综上，被告二作为发包方，应与被告一承担连带责任。尤其恶劣的是，被告二自始至终就没有给伤者任何安抚和补偿，而被告一却积极筹措医疗费用，多次看望原告。按照被告二的观点，进行了发包就没有自己任何法律责任了，风险永远是别人的，利益永远是自己的，这不符合风险的合理分担、法律保护弱势方等立法精神。
三、原告不需要任何资质
原告工作内容为拆卸模板，工具就是一个锤子加一个撬杠，这是根本就不需要技术的气力活，不像电焊工、钢筋工等技术岗位，需要培训、发证才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国家目前也没有那部法律、那个部门对原告这种纯粹提供劳动力的人员进行培训、发证。两被告以原告没有相关证件来推卸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郜某明不是原告的雇主。
郜某明和原告系工友关系，被告二工地的活是郜某明联络的，但郜没有从中收取原告任何提成，郜本人也是一天工作十小时，和原告等众工友一样的记工时，从被告一提供的工时表中也表明了这一事实。原告作为务工人员，工友之间互相串忙这是十分普遍的，原告如在其他工地接了活，一个人干不下来的话，也会找其他的工友赶工期。不能据此认为，郜某明就是承包人或承揽人，将风险最终转嫁到郜某明这样的工友是不符合风险和利益相一致，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的，是极不公平的。
五、关于原告的户籍问题
原告户口本清晰显示其为城镇户口，且其在S市务工二十多年，应该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金额。两被告代理人反复质疑原告身份，认为其离开国有企业多年，老家系农村，所以不应该适用城镇标准，这是不对的。原告在农村老家父母尚健在，原告回乡看望父母能改变其是城镇户籍的事实吗？至于身份证和户口本居住信息不一致问题，这也很正常。原告庭审过程中出示了户口本，这属于书证里面的公文书，证明效力高，原告已经完成了其举证义务，如被告方认为不属实，那么举证责任就发生转移，而不是一味的主张不真实，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是不可以采纳和支持的。
综上，恳请法庭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江西H律师事务所
袁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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